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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价”救护车不能止于退钱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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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彩礼按女孩学历标价：
中专10万 本科15万

在河南中部吕楼村的“婚姻市场”，女孩依

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被标上不同价格。按女方

学历定价，通常的“价格”是：本科15万元，大专

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

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中青报

“多校划片”不妨来个“一刀切”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做好 2016

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

育部在推行“多校划片”政策时，态度应坚决

一点，最好能来个“一刀切”——所有城市都

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而不是模糊地提

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

地方”，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

多校划片”。否则，这一政策就有可能遭到阻

击，被选择性执行，甚至成为一纸空文。

@检察日报

鼓励家庭成员合葬
还欠观念转变“东风”

□刘鹏

家里有危重病人需要转院，您会跟救护车讲价

吗？近日，泰安市民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父亲

因为消化系统出血需要转到济南接受治疗，80公里的

路程，救护车竟要价3600元。面对病情危重的父亲，王

女士只得掏了这笔钱。但是事后她却越想越不对劲，

细算下来，每公里路竟要收费 40 多块钱，这救护车也

有点太贵了吧？（2月24日《齐鲁晚报》）
从咨询时的每公里 15 元到 80 公里路程的实际要

价 3600 元，再到受到质疑后退还的 1500 元，一波三折

的救护车收费究竟有没有“谱”？矫正每公里 40 多块

钱之类的“天价”救护车收费，岂止是想退就退的简单

了事？认真反思“天价”救护车背后存在的思维扭曲、

功能错位和监管乏力等现实短板，才有望遏制救护车

使用与收费的乱象丛生。

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从业道德和职责使命。作

为承载院前急救任务的120救护车，理应成为展示医疗

机构形象和诠释救死扶伤精神的重要窗口。而其依规

合理的收费、急人所急的态度和及时科学的施治，当为

拷问其服务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透过趁人之危

的漫天要价和遭遇质疑后的随意退钱，人们涌出的首推

疑问便是对救护车的功能定位该如何界定？尽管其购

置、使用及保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管理成本，但既然

属医院正常的救死扶伤工作的一部分，其功能当归属公

益性质，而高价宰客或“协商定价”的举动，明显属只图

牟利、悖逆公益的纯市场行为。

坚守救护车的公益性，就需对其使用管理有一个

明确清晰的成本估算，并在此基础上核定出保本微利

的价格标准。即便是以市场管理的思维从事公益性

事业，也当恪守以人为本的服务性宗旨，充分考虑民

众的承受能力，并切实保障和维护好患者的消费权与

话语权。

透过这起“天价”救护车事件，人们也不难窥测出

其失之周延的诸多制度性漏洞。比如，120救护车究竟

是不是“只能接病人，不能出去送”；亦或是只能去周

边，不能跑长途？同一条道路缘何往返收费价格迥

异？失范的价格该如何遏制乱象、回归公益？“天价”救

护车的根本症结并非只在一个“钱”，“退钱”之余更需

从思维矫正、制度完善和管理到位的更深层次把脉问

诊、综合整治。

为了更好地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及《关于党员干

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等，近日，

民政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通知提出：倡

导建设单人骨灰安葬或双人骨灰合葬占

地小于国家规定标准的节地型墓位，提

倡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墓穴，墓

碑小型化、微型化，最大限度降低硬化面

积，并鼓励家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

单个墓位使用率。（今日本报14版）
生态安葬并不是新鲜事物，而且随

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态文

明意识的提升等，“三不留”的水葬、海

葬、树葬等生态殡葬方式，也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至少，当下人们对以楼、

廊、堂、塔、墙等形式存放骨灰的立体安

葬方式已经不再强烈排斥。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政部等九部门

提出“鼓励家庭成员合葬”。这一方面明

显正当其时，而且这种方式既节省了土

地等资源，也节省了家庭殡葬支出；另一

方面也符合中国人讲求的“一家人生死

都在一起”的传统家庭理念。

同时，就推行理念、就国家支持、殡

葬经营者提供相应墓穴、鼓励奖励以及

党员干部带头等方面来说，实现“家庭成

员合葬”似乎都有着天时、地利与人和的

条件，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当下而言，除

自古就讲求“生则同寝，死则同穴”的夫

妻之间，家庭其他成员死后合葬的殡葬

方式，明显不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讲

求。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过

后，依然有很多文化与伦理方面的讲求，

其是很难改变的。比如父子隔代观念、

比如男女有别思想，比如长幼有序讲求

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父子死后

同墓、嫂子与小叔子同穴，爷爷和孙子合

葬一处，这明显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

讲求相冲突的。

克服或者说改变这种思想，很明显还

需要加强教育与宣传，还需要人们逐渐改变

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需要移风易俗，需

要新的文化讲求能够代替旧的思想观念。

很明显，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

当然，虽然家庭成员合葬“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这种理念与殡葬方式，

也是有必要先行提出来的。因为，任何

一个新的思想、理念与做法等，其要被

人们所接受，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

事。拿家庭成员合葬来说，虽然目前其

推行起来并不容易，甚至很困难、不可

能，但相信通过理念的提出、传递，通过

宣传教育、提倡鼓励，之后再慢慢推行

与推广，人们最终是会渐渐接受这一殡

葬方式的！


